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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中 

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G05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向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科技

或公司）下发了《关于对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们作为东华科技 2018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相关问

题的相关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问题第一条、2017 年末，你公司“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

为 10.60 亿元，减值准备余额为 2.91 亿元。2018 年末，你公司将刚果钾肥项目

对应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分别调整为预付款项

6,750.00 万元和库存商品 1.46 亿元，调整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

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1.19 亿元。 

（1）请按项目列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对应合同名称、合同金额、收入确认情况、结算情况及收款情况等，以

及公司未来的建设或处置安排；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款的

情况，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公司回复: 

1、2018 年 12 月 31 日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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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编

号 
合同名称 

建造合同形

成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

金额 

合同 

总金额 

累计 

确认收入 

累计 

工程结算 
累计收款 

1 A 项目合同 37,399.82 251,800.00 184,810.62 147,410.80 148,828.97 

2 

四川泸天化中蓝新材料

有限公司 2×10 万吨/年

聚碳酸酯工业化示范项

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 

24,652.21  58,669.24  50,161.59  25,509.37  31,050.06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尔年产 30 万吨乙

二醇（一期）建设项目

（实施及管理承包）合

同 

22,601.81  165,800.01  126,247.96  103,646.16  121,624.35  

4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

乙二醇项目工程 EPC/

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

补充协议书 

19,172.20  369,628.13  213,267.50  194,095.30  211,960.23  

5 

刚果(布)蒙哥 1200kt/a

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

包合同 

9,036.68  305,000.00  20,813.83  13,975.93  13,494.69  

6 

突尼斯化工集团（GCT）

日产 1800 吨 

硫磺制酸及低位热能回

收项目总承包合同 

7,132.48  70,563.00  62,536.36  55,403.88  50,268.07  

7 

南充化学工业园污水处

理厂项目设计—建造和

运营总承包合同 

4,557.40  26,948.62  23,340.99  18,783.60  19,047.76  

8 
突尼斯GCT麦迪拉TSP

生产装置总承包项目 
3,094.89  42,349.55  26,871.79  23,776.90  23,773.77  

9 

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30 万吨/

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

程合同 

2,873.66  315,602.84  269,961.04  267,087.39  261,475.93  

10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聚氯乙烯及

配套项目一期工程电石

装置总承包合同 

2,854.36  84,261.66  83,822.89  80,968.53  88,1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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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合同名称 

建造合同形

成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

金额 

合同 

总金额 

累计 

确认收入 

累计 

工程结算 
累计收款 

11 

伊犁新天年产 20 亿立

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空

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

用装置工程建设任务委

托书 

2,132.70  142,722.27  137,172.66  135,039.96  140,834.33  

12 

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

目净化装置、空分空压

站装置、碳四烯烃转化

装置合同协议书 

1,920.11 64,248.36 54,631.49 52,645.13 66,435.20 

13 
山西祁县液化调峰项目

合同 
1,672.42  26,580.53  23,149.50  21,477.09  22,593.45  

14 

安徽东华通源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淮南固废处置

中心项目EPC工程总承

包合同 

1,611.84  25,371.12  1,611.84  0.00  2,190.00  

15 

合肥新能热电联产项目

一期 A 标段工程（EPC）

合同 

1,482.23  18,699.62  18,699.62  17,217.39  16,554.57  

16 

施可丰四川雷波化工 20

万吨 /年硫酸装置配套

低温位热能 EPC 合同 

1,360.11  1,674.50  1,360.11  0.00  74.00  

17 

巴彦淖尔市恒泰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30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项

目 EPC（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合同 

1,202.40  13,880.00  11,345.77  10,143.37  10,143.37  

18 

宿州碧华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宿州市主城区黑臭

水综合整治 PPP 项目（S

标段二）EPC 合同 

707.00  41,760.43  6,967.00  6,260.00  8,712.09  

19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聚氯乙烯及

配套项目一期工程公辅

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544.28  38,332.99  37,630.64  37,086.36  39,973.77  

20 
山西晋煤高硫煤洁净利

用项目合同 
511.95  10,124.40  7,811.28  7,299.33  8,801.96  

21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

有限公司 7 万吨/年食品

级磷酸技改项目合同 

439.83  21,055.06  439.83  0.00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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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合同名称 

建造合同形

成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

金额 

合同 

总金额 

累计 

确认收入 

累计 

工程结算 
累计收款 

22 
中阿化肥有限公司烟气

拖尾治理项目EPC合同 
384.23  2,050.89  1,634.33  1,252.29  1,435.60  

23 马石油潍坊项目合同 279.11  18,391.91  18,362.78  18,082.04  18,598.43  

24 

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

综合利用项目全厂系统

EPC 总承包合同 

175.78  57,000.00  175.78  0.00  2,169.54  

25 

宁德市工业废物综合处

理中心项目设备采购施

工总承包合同 

174.81  6,353.26  4,108.19  3,933.38  4,837.44  

26 

长春大成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富裕氢气综合

利用 16.5 万吨甲醇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174.28  24,388.90  174.28  0.00  1,200.00  

27 
突尼斯尾气脱销项目合

同 
162.66  893.77  768.20  605.44  597.89  

28 

安徽节源环保公司瓮福

达州磷酸浓缩工段蒸

EPC 合同 

83.59  735.00  652.16  568.57  578.30  

29 

福建省福化天辰气体有

限公司大型煤气化 

项目（包 2）净化、合

成及相关装置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 

83.50  74,500.63  83.50  0.00  3,454.44  

30 

安徽（淮南）现代煤化

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及回

用工程总承包合同 

79.56  4,352.40  3,556.36  3,476.80  3,481.92  

31 

突尼斯化工集团 DAP

生产装置尾气洗涤项目

总承包合同 

51.74  2,894.29  2,849.37  2,797.63  2,083.80  

32 

项城市第二污水处理工

程 EPC（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 

49.57  13,680.00  49.45  0.00  500.00  

33 

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

腾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第二系列调峰改造

项目乙二醇合同装置

EPCM 合同 

43.13  4,432.00  43.13  0.00  1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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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合同名称 

建造合同形

成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

金额 

合同 

总金额 

累计 

确认收入 

累计 

工程结算 
累计收款 

34 

施可丰化工公司 20 万

吨 /年硫酸装置配套低

温位热能 EPC 合同 

41.27  1,170.00  41.27  0.00  351.00  

35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乙

二醇装置工程总承包合

同 

40.69  98,000.00  40.69  0.00  0.00  

36 

东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

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合

同 

31.46  600.00  31.46  0.00  300.00  

37 

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制

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一

期生产装置调峰项目乙

二醇合同装置 EPCM 合

同 

27.98  4,432.00  27.98  0.00  372.60  

38 
大唐多伦废水缓冲池改

造项目合同 
10.89  3,804.09  3,534.91  3,524.03  2,841.33  

合

计 
 148,854.63 2,412,751.47 1,398,788.15 1,252,066.67 1,332,536.05 

注：A 项目因涉及相关机密，经向深交所申请豁免披露（下同）。 

2、公司未来的建设或处置安排；说明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与回

款的情况，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根据项目合同目前的履约情况，上述 38 个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

产所涉及的项目可分为正常履约和非正常履约情况两种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正常履约项目：此类项目工程相关结算工作正常推进，不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或工程进度结算及回款的情形。项目业主方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尚不存在重大风险。 

（2）非正常履约项目：即康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刚果（布）钾肥项目、

巴彦淖尔市恒泰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30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项目 EPC 总承

包项目、合肥新能热电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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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且项目所涉诉讼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业主方

的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尚存在一定风险。 

②刚果（布）钾肥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鉴于该项目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且该项目

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及建设条件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总承包合同的履行

具有不确定性，业主方的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存在重大

风险。 

③巴彦淖尔市恒泰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30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 

该项目已完工，项目业主方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由于双方对

结算相关事项存在争议，本公司已向内蒙古乌海仲裁委申请仲裁。项目结算和回

款尚存在一定风险。 

④合肥新能热电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该项目已完工，项目业主方履约能力目前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由于双方对

结算相关事项存在争议，项目结算和回款尚存在一定风险。 

 

（2）补充说明公司刚果钾肥项目和康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的最新进展，以

及你公司对刚果项目减值准备做出上述调整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补充说明减值

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账面价值、评估假设、关键评估参数和可

回收金额的确定过程及依据，并请评估机构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1、康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的进展情况 

由于项目业主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乃尔公司”）长

期拖欠工程款，本公司于 2017 年 5 月向康乃尔公司提起诉讼。2018 年 5 月，内

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项诉讼作出一审判决（详见东华科技 2018-018 号公告）。

康乃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详见东华科技 2018-037 号公告）。最高

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对康乃尔公司上诉案进行判决，并出具《民事判

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 732 号】，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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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技 2018-064 号公告）。目前，该项诉讼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由内蒙古通辽

中院执行。通辽中院正在组织对项目整体评估工作，评估后进行整体拍卖。 

2、刚果（布）钾肥项目 

（1）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2018 年 3 月，本公司就项目业主实际控制人春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

和集团”）对该项目工程款的担保事项，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详

见东华科技 2018-017 号公告）。2018 年 7 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诉春

和集团一案进行判决，并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初 10 号】，判决春和

集团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本公司美元 3,050.36 万元（折合人民币 

18,704.81 万元）和人民币 12,795.85 万元等（详见东华科技 2018-046 号公告）。

判决生效后，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详见东华

科技 2018-053 号公告）。由于执行法院经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目前本次

执行暂时终止（详见东华科技 2019-027 号公告）。 

2018 年 9 月，刚果（布）钾肥项目的项目公司 MagMinderalsPotasses Congo 

S.A.（以下简称“MPC”）召开股东大会，其股东 MagMineralsInc 公司（代表 90%

股权）、刚果（布）矿业部（代表 10%股权）均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股东大会决

定对 MPC 的行政人员进行调整，并同意在蒙哥 PIA 协议（《矿产开采协议》）发

展框架内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本公司正与相关方进行密切沟通，切实关注项目进

展情况，以期早日推动项目重启。 

（2）项目减值计提情况 

2017 年公司根据当时的项目情况，以继续建设的前提下预计合同损失 2.41

亿元为基础，并从谨慎性原则的角度考虑，采取对评估咨询结果进行适当修正的

方法，对该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7,000.00 万元。由于当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考虑了两种情形下的评估咨询报告结果，无法简单地在各报表项目中进行分摊，

因此，公司将刚果（布）钾肥项目减值金额列示在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项下，并在

2017 年度报告中进行了专项披露。 

2018 年本公司根据最新进展情况，认为该项目继续建设可能性极大。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

在 2017 年预计损失分析过程的基础上，结合 2018 年项目的进展情况，从继续建

设角度考虑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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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 

A、设备采购合同预计合同损失的确定 

根据各类设备采购合同截止评估咨询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的设备制作、

存放地点及付款情况，将设备采购合同以是否继续执行进行分类如下： 

A）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预计合同损失 

对于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由于项目建设延期导致设备闲置时间较长，

项目重新启动时，应对设备因锈蚀、部件失效老化等原因造成的损耗进行修复，

根据不同类型的设备，预计项目启动时的修复程度进行预计合同损失的确定。 

a、进行轻微或中等程度修复后可继续使用的 

预计合同损失=修复费用=全新设备价格×修复费率 

其中，修复费率依据《化工设备维修管理制度》中修复程度进行确定，对于

轻微程度维修后可正常使用的设备，其修理费用占全新设备价格的 10-30%；对

于中等程度维修后可正常使用的设备，其修理费用占设备重置全价的 30-50%。 

b、因修复费用过高，直接进行处置的 

预计合同损失=合同总价-变现价值 

=合同总价-全新设备价值×设备变现系数 

B）不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预计合同损失 

对于不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由于目前仅支付了一定的预付款，供应商

仅备了制作设备的材料，设备尚未开始制作。考虑到近年来制作设备的材料价格

涨幅较大，不继续履行不会对供应商造成实际性损失，前期支付的一部分预付款

将作为不履行合同的补偿，故该类合同预计合同损失的确定方式如下： 

预计合同损失=预付款金额 

C）货运代理合同的预计合同损失 

设备采购类合同的货运代理合同为已到达项目现场的临时设施海运费用，运

抵项目现场的临时设施经过修复可继续使用，在继续建设情形下设备采购合同的

相关费用无实际损失。 

D）设备采购合同的预计合同损失 

根据上述评估咨询过程，继续建设情形下的设备采购合同的预计合同损失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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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设备采购合同 

分类依据 

合同 

总金额 

已付款 

金额 

评估标的 

资产价值 

预计 

损失金额 

1 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 48,336.69 28,112.76 48,336.69 22,381.20 

2 不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 26,359.09 2,406.12 2,406.12 2,406.10 

3 货运代理费用 30.95 30.95 30.95 - 

合计 74,726.73 30,549.83 50,773.76 24,787.30 

注：1、对于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的评估标的资产价值根据合同总金额进行确定； 

2、对于不继续执行的设备采购合同的评估标的资产价值根据已付款金额进行确定。 

B、建安工程合同预计合同损失的确定 

A）建安工程中工程类合同预计合同损失 

预计合同损失=修复费用= 结算成本×修复费率 

其中，由于该工程为建造大型化工工厂，设备安装工程和土建工程一体化程

度高，修复费率按照轻微程度修复费率进行确定。 

B）建安工程中费用类合同预计合同损失 

预计合同损失=合同总金额 

C）建安工程合同的预计合同损失 

根据上述评估咨询过程，继续建设情形下的建安工程合同的预计合同损失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建安工程 

合同分类 

合同 

总金额 

结算 

金额 

已付款 

金额 

评估标的 

资产价值 

预计合同损

失金额 

1 工程类合同 82,759.87 17,149.45 13,841.56 17,149.45 4,865.00 

2 费用类合同 459.10 459.10 459.10 459.10 459.10 

合计 83,218.97 17,608.55 14,300.66 17,608.55 5,324.10 

注：1、对于工程类合同的评估标的资产价值根据结算金额进行确定； 

2、对于费用类合同的评估标的资产价值根据合同总金额进行确定。 

经过上述评估，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涉及的刚果(布)钾肥总承包项目在继续建设前提下的预计

合同损失评估咨询报告》（银信咨报字〔2019〕沪第 111-1 号），评估结论为在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上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评估范围内

建安工程和采购设备合同在继续建设的前提下预计合同损失为 3.01亿元人民币。

由于 2018 年公司是在继续建设前提下对项目减值情况进行分析和测算，因此能

够将相应减值准备合理分摊至预付款项、库存商品和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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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资产中。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结果为预付款项坏账

准备 6,750.00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23,350.00 万元（其中库存商品减值准备

14,622.30 万元，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 8,727.70 万元）。 

3、评估专业机构对刚果（布）钾肥项目减值事项的专业意见 

本公司关于刚果（布）钾肥项目资产减值计提事项所聘请的评估机构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项目的减值事项发表专业意见如下： 

评估师认为，本次刚果（布）钾肥总承包项目在继续建设前提下的预计合同

损失金额进行估计的依据充分、合理，估算过程准确。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全文发布于 2019年 6月 14日的巨潮

资讯网。 

 

（3）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对公司存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

据。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华科技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并复核存货明细余额表，核对存货明细余额表与报表的逻辑关系； 

2.检查存货记账成本入账的相关材料，包括税务发票、采购合同、付款原始

凭证、材料入库单等，抽查各期工程进度表、各期工程款支付申请表等工程进度

相关信息，与账务记载信息进行核对； 

3.对工程完工进度的认定和百分比的计算，核验其与合同约定进度、工程形

象进度及结算收款进度； 

4 对于在执行的合同，抽样分析合同执行过程中，检查合同预计总成本的变

动，对于预计总成本的变动执行分析性程序，并检查成本波动的相关材料，分析

其变动的合理性； 

5.取得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若干天的项目支出记账凭证、付款申请单、材料入

库单及经甲方或监理方确认的工程进度表，检查甲方或监理方盖章确认工程进度

表日期与记账日期、付款申请日期、入库单日期； 

6.结合对存货的审计程序，对期末未完工重要合同进行现场监盘，对工程进

度进行现场查看，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较，对异常偏差执行进一步的检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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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获取公司管理层对存货减值迹象判断和分析的相关资料，并取得管理层聘

请评估专家出具的有关预计合同损失的评估咨询报告，就评估专家评估模型中使

用的估值方法以及参数的合理性与专家达成一致意见，并复核公司有关减值准备

的会计处理及相关披露。 

获取的审计证据主要包括： 

存货明细表；存货盘点表；采购合同；材料出入库单、付款申请单、发票等

原始凭证；工程形象进度、工程结算单、客户付款审批单等原始凭证；完工百分

比计算表；预计总成本预算的相关资料；评估咨询报告；会议记录及会议纪要。 

问题第四条、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多起诉讼或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

10.91 亿元，其中多起与客户拖欠工程施工款有关。 

（1）请详细说明上述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

自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公司回复： 

1、有关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康乃尔煤制乙二醇

项目工程总承包进度款

支付事宜，起诉内蒙古

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 

59,510.69 否 

本案经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康乃尔公司应向本公

司支付该工程进度款50554.94

万元、利息约3243.16万元（此

数额仅计算至判决之日）。对

此康乃尔公司上诉至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康乃尔公司

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本案已进入强制

执行程序，正在由内蒙

古通辽中院执行。通辽

中院正在组织对项目整

体评估工作，评估后进

行整体拍卖。 

本公司为申请人，即本

公司就巴彦淖尔市恒泰

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日

产 30 万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项目 EPC（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合

同工程款支付事宜，起

诉巴彦淖尔市恒泰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4,313.54 否 

本案由内蒙古乌海仲裁委受

理，于 2017 年 2 月开庭，另外

已对该项目已进行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结果于 2019年 1月 20

日作出，我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收到。2019 年 4 月 18，仲

裁庭第五次开庭，组织对两家

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发表

质证意见后再次休庭。 

暂无审理结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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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贵州鑫晟煤化工有

限公司六盘水市老鹰山

煤基地气化替代燃料项

目一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EPC）总承包合

同工程款支付事宜，起

诉贵州鑫晟煤化工有限

公司 

2,100.40 否 

本案由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于2017年11月15日出具调

解书，调解结案。 

目前调解结案，尾款于2017年

11月24日前支付100万元，于

2018年3月30日支付600万元，

于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每

月月底前支付150万元，余款

200.4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

前支付完毕。另，案件受理费

及律师费40万元，由对方于

2017年11月24日前支付本公

司。 

对方当事人履行过程中

中断履行，本公司向六

盘水法院申请执行，现

已按调解书执行完毕。 

本公司为申请人，即本

公司就《黔希项目脱醇

塔内件采购合同》合同

款返还事宜，起诉湖北

百斯特高新炼化装备有

限公司 

710.00 否 
本案已由合肥仲裁委员会受理

并审理裁决 

本案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裁决，

湖北百斯特高新炼化装备有限

公司全额退还合同款及资金占

用利息（自 2017 年 6 月 15 日

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至付清

时为止）本公司正在申请强制

执行 

本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院经调查未发现

可供执行的财产，目前

本次执行终止。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刚果（布）钾肥项

目工程总承包进度款担

保事宜，起诉春和集团

有限公司 

31,500.66 否 

本案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2018 年 7 月 27 日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春和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本公司

美元 3,050.36 万元（折合人民

币 18,704.81 万元）和人民币

12,795.85 万元。 

本公司已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法院经调查未

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

目前本次执行终止。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瓮福达州磷硫化工

基地 60 万吨/年磷铵项

目总承包合同工程款支

付事宜，起诉瓮福达州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736.99 否 

本案由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出具

调解书，调解结案。 

目前调解结案，尾款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前支付 400 万元，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支付 900 万

元，余款 1,385.73 万元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另，

案件受理费由对方当事人承

担。 

对 方 当 事 人 已 支 付

2165 万元，仍有 520.73

万元在履行过程中。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华油天然气广元有

限公司天然气联合处理

厂项目总承包合同工程

款支付事宜，起诉华油

天然气广元有限公司 

3,464.67 否 

本案由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于 2018年 12月 14日出具调

解书，调解结案。 

目前调解结案，尾款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198.27 万

元，余款 2,300 万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另，案

件受理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截至目前对方当事人支

付了 2098.27 万元，仍

有 1400 万元在履行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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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本公司为原告，即本公

司就《股份回购协议》，

起诉安徽淮化集团有限

公司 

4,500.00 否 

本案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驳回我公司诉讼请求，

目前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未结案。 

暂未知二审审理结果。 

无 

本公司为第二被告，原

告常天龙就南充项目工

程款事宜起诉我公司 

213.60 否 

本案经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我公司支付工程款。

目前由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已判决。 

判决维持原判，我公司已向常

天龙支付工程款。同时，我公

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申诉申请。 

无 

上述诉讼案件均为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年度发生延续至报告期内，填报范围为涉案金

额在 200 万元以上；除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春和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已

以临时公告方式予以披露）外，其他诉讼案件均未达到“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应披露的重大诉讼标准，连续十二个

月累计计算也未达到应当及时披露的标准。 

2、关于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诉讼事项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公司作为原告，系公司要求项目业主

支付工程款项；二是公司作为被告，系供货商、施工分包商要求公司支付货款、

施工分包款等。 

目前，本公司作为原告已取得贵州六盘水、瓮福达州、华油广元等项目诉讼

的胜诉或调解，判决结果得到顺利执行，对公司经营业绩等产生积极影响。同时，

由于诉讼结果以及判决结果的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部分诉讼事项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 

3、关于应披露未披露诉讼事项的自查情况 

经自查，公司严格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和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切实执行诉讼、仲裁等事项的披露标准和要求，

规范开展关于诉讼事项的披露工作，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本公司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以临时报告方式进行及时披露。对未达到重大诉

讼标准且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也未达到应当及时披露的标准的中小诉讼事项，

一是通过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进行披露，二是在关于诉讼事项的临时公告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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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项下予以披露。本公司最近一次关于诉

讼事项的临时公告是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与春和集团有限公司诉讼

申请执行进展的公告》。 

（2）结合你公司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立和执行情况，分

析说明你公司销售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本公司关于销售相关内控的设立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按照

企业运行管理的实际情况，持续推进基本管理制度建设工作，大力完善内部管理

和风险控制体系，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本公司在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设立了完备的控制体系，制定了《经营

规划管理规定》、《客户管理规定》、《大客户拜访客户管理规定》、《客户信用管理

规定》、《投标报价程序》、《商务建议书编制规定》、《经营合同评审程序》、《顾客

满意度监视和测量程序》、《应收款项管理办法》、《债权债务管理制度》等系列制

度。同时，公司明确市场管理部、财务和资产管理部、技术质量部作为责任部门。

相关责任部门根据上述相关制度规范开展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等工作，有效控制

了销售风险。公司每年对销售业务等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梳理和风险排查。公司设

定评价标准，对现有控制的样本进行核对检查，对控制点进行测试和进行结果分

析，对测试所得的缺陷进行修正，以切实防范销售风险。 

在上述涉案金额合计 10.91 亿元的诉讼事项中，刚果（布）钾肥项目、康乃

尔煤制乙二醇项目涉案金额较大，共计 9.10 亿元。在刚果（布）钾肥项目和康

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切实按照销售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规

范开展了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工作，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之内。如刚果（布）钾肥项目，本公司根据业主的资金状况，及时调整了工程进

度和计划；康乃尔煤制乙二醇项目，本公司根据项目的执行状况，及时进行了工

程进度款诉讼。 

近年来，本公司推行经营生产一体化和强矩阵下的项目经理负责制，将清欠

工作纳入业绩考核的范围，提高了项目人员催收工程款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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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欠工作的长效机制。本公司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建立工程款催收的预警机制，

必要时将采取法律等途径，以降低项目资金风险和应收账款形成的风险，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本公司加强与项目业主等相关方的沟通，及时了解项目业主资金等

动态，并依据项目业主对工程款的支付情况，适时调整工程建设进度，以降低应

收账款、工程缓建及停建等造成的风险。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客户管理、资

金管理等内控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加强内部管理、规范项目运行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截至目前，本公司内部管控体系运行稳定，未发现未来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

和重大风险。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华科技相关诉讼事项进行了核查，主要包括： 

1.向东华科技管理当局询问其确定、评价与诉讼事项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和

工作程序； 

2.审阅截至审计工作完成日公司历次董事会纪要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获取了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法律台账，并登录企查查等企业信用网站，将

相关台账与项目组查询信息进行核对； 

4.与公司的相关律师进行访谈，并向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律师进行函证，分析

在审计期间发生的法律费用，确定公司与之相关未决诉讼和索赔事项，及分析相

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经过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东华科技已严格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切实执行诉讼、仲

裁等事项的披露标准和要求，规范开展关于诉讼事项的披露工作，不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我们对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相关内控流程及其业务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包

括： 

1.我们对客户管理、资金管理相关内内控流程进行了解及测试； 

2.我们访谈了东华科技主要业务人员，了解公司有关客户信用政策、合同评

审、投标报价、签订合同、客户维护、应收款项催收等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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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查部分客户合同、确认工程结算的相关原始单据及客户付款等的原始凭

证等，对相关销售的关键内部控制测试点进行穿行测试，以确定不存在重大内部

控制相关缺陷； 

4.对应收账款进行了函证，函证信息包括合同金额等相关合同信息、累计结

算和累计收款等财务信息,对客户管理中及时对账及应收账款的催收等关键内控

流程进行测试。 

因此，经过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东华科技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客户管理、资金

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问题第五条、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境外收入 13.64亿元，同比增长 169.53%。 

（1）请结合收入确认政策、境外项目运营情况、结算和回款安排等，补充

说明你公司境外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8 年度本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境外收入主要来源于 A 项目。A

项目 2017 年确认营业收入 40,940.19 万元，2018 年确认营业收入 118,779.37 万

元，2018 年较 2017 年增长 190.13%。A 项目运营情况如下： 

A 项目合同采购金额为 25.18 亿元人民币，工作范围为成套设备采购及材料

供货。 

A 项目为设备材料采购项目，由本公司根据业主方和当地设计承包商确定的

采购包和订单，由本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向业主方交付货物，本公司根

据发运货物到港文件向业主方议付到货款。 

截止 2018 年 12 月，本项目合同内所有采购订单都已完成采购合同签订，已

发货 98 批次。计划到 2019 年 6 月底所有采购包合同完成发货。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184,810.62 万元、累计收款金额

148,828.97 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金额 147,410.80 万元。 

（2）补充说明境外收入对应的交易对方的主要情况以及与公司及关联人的

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情况。并请年审会计师就年度审计过程中对公司境外

收入确认的审计方法和范围，具体的核查手段，确保相关收入真实性的依据等

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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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A 项目业主方 A 公司基本情况 

A 公司是专门为 A 项目建设和经营而成立的项目公司，目前 A 项目仍在建

设中。 

A 公司与本公司及关联人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对东华科技境外收入的确认方面执行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境外建造合同收入及成本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 

2.检查境外建造合同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检查并复核重大建造工程合同及

关键合同条款； 

3.抽查管理层境外项目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建造合同和成本

预算资料，评估管理层所作估计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4.抽查实际发生工程成本的合同、发票、材料收发单、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

以评估实际成本的认定；抽查境外项目的工程结算资料与客户回款的相关资料，

以评估境外收入的认定。 

5.获取境外建造合同台账和境外项目完工百分比计算表，重新计算建造合同

完工百分比的准确性，复核公司 2018 年度境外建造合同收入及成本的确认； 

6.对境外项目选取样本进行监盘，确认实际进度与合同完工百分比不存在差

异。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我们确认了东华科技相关确认境外收入的真实性。 

 

问题第七条、报告期末，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为 1.53 亿元，其中

对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金额为 4,500.00 万元，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2,250.00 万元。请结合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数据、经营状况，补充披露本期计提减

值准备的原因、减值测试过程及合理性，会计处理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股份”）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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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傅崑岚先生，注册资本 6 亿元，注册号为 91340400669483307R，企业类

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住所在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泉山，主

要从事化肥、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业务。淮化股份现有四名股东，其中：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16,850,690 股，占总股本的 69.48%；安徽省皖北煤

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99,899,623 股，占总股本的 16.65%；合肥中合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 53,279,800 股，占总股本的 8.88%；本公司持有 29,969,887 股，

占总股本的 4.99%。 

近年来，由于受环保投入增加、系统改造力度增大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当地

政府环保监管趋严，定期要求停产整治，淮化股份已经出现了大额亏损和经营困

难，且短期内难以好转。2018年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为-42,844.44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17,591.70 万元。 

公司 2007 年在参股淮化股份时，为防范投资风险，公司与淮化股份的控股

股东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约定若公司要求退出淮化股

份，则由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公司全部股份或负责推荐其他公司购买。股

份回购时，若回购当期的每股净资产高于淮化股份设立之时的每股净资产，回购

价格即以回购当期的每股净资产计算，若回购当期的每股净资产低于淮化股份设

立之时的每股净资产，回购价格按公司投入的资本金，即 4,500 万元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计算。 

公司结合淮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的经营状况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综合判

断能够收回投资款的可能性为 50%，因此 2018 年针对该项投资计提了 2,250.00

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华科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执行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公司管理层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

运行的有效性； 

2.评价管理层对减值迹象的识别、评价资产减值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获取并复核东华科技管理层评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所依据

的资料，考虑管理层评价减值迹象存在的恰当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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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提供的有关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进行梳理，检查相关投资合同

的关键条款，分析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历年财务报表盈亏情况，访谈公司负责

该诉讼案件的相关法律人员； 

4.访谈负责该诉讼案件的律师，取得律师出具的案件诉讼结果的分析；我们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利用专家（律师）的工作，充分了解专家的专长领域，考虑

专家工作相关的依据及假设，并与专家就相关重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通过执行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东华科技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计提

2,250.00 万元及 2018 年度就该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说明仅作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回复《关于对东华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13 号）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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